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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2022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局机关各科室及下属单位：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已经

市政府审核批准，同意实施。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吕应急发〔2022〕61 号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2022年 4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2022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监管监

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

版）、《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和《国家煤矿安全监

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编制办法（试行)的通知》（煤

安监监察〔2018〕24号）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吕梁市应急管理

局（以下简称“市应急局”）2022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1.对列入本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

2.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规范监管执法行为，避免引发行政复议和

行政应诉。

3.推行“互联网+执法”，推广使用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

我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系统，通过信息化促进执法规范化。

4.积极发挥市级执法监督作用，采取执法调研、案卷评查等方

式，加强对县级执法工作的指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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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化执法检查的震慑作用，严格执法措施，对发现的违法行

为查处率达100%，进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减少一般事故，

有效防范较大事故，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主要任务

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监督检查事项规定，对列入本计划的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依法采取现

场处理、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措施。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执法检查工作日、其

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

（一）市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岗位在册人员及抽调人员 58

人，从事安全生产执法人员 35人，是机关安全生产执法岗位在

册人数的60%。市应急局、市执法支队安全生产执法人员配置情

况见附件 1。

1.总法定工作日为8715日。

2.监督检查工作日2548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为3561 日。

4.非执法工作日为2709日。

需加班 103个工作日方能完成计划工作任务。工作日测算见

附件3。

（二）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编制72人，实有72人（以

下简称市执法支队），其中具备执法资格的34人，占在册执法人数

的47%。

1.总法定工作日为8466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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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法检查工作日为4261 个工作日。

3.其它执法工作日为1819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为2484个工作日。

需加班 98个工作日方能完成计划工作任务。工作日测算见

附件4。

三、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结合工作职责，重点检查单位范围

为：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煤矿、洗选煤及配煤型煤加工企业；

（2）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场或者排土场边坡高度200米

以上的露天矿山，建设在大型工矿生产经营单位、大型水源地、重

要铁路和公路、水产基地和大型居民区等重要生产生活设施上游的

尾矿库，高压高含硫石油天然气开采生产经营单位；

（3）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4）民爆生产、经营单位；

（5）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6）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7）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

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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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4.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6.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查单位数量、名称、行业领域和占比。全年重点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93家是年度监督检查企业总数的43%。具体区

分如下：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山西省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

度》（晋政办发〔2020〕109号）规定等，市应急局、市执法支队

对29座直管煤矿施行常态化监管，由市应急局机关有关煤矿安全科

室、市执法支队共同完成；从县应急部门常态化监管的煤矿中抽查

9座，由局机关科室、相关县市区应急局共同完成。检查安排见附

件2。

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执法支队负责对市

直管煤矿附属洗煤厂16家企业进行重点监督检查。检查安排见附件

2。

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应急

局、市执法支队负责对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重大危险源和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11家企业进行重点监督检

查。由市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市执法支队共同完成。

检查安排见附件2。

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应急局、

市执法支队负责对直接监管的非煤矿山行业18个生产经营单位进



- 6 -

行重点监督检查。由市应急局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共

同完成。检查安排见附件2。

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应急局、

市执法支队负责对冶金工贸行业10家企业进行重点监督检查，由市

应急局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共同完成。检查安排见附

件2。

（三）重点检查频次。对确定为重点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本

年度内实现监督检查“全覆盖”。

四、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结合工作职能，一般检查单位范围

为：

1.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2.对下级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抽查所涉

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3.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一般检查单位数量、行业领域及占比。按照《编制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从下级监管部门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中抽查122家

进行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为57%。具

体区分如下：

由市执法支队完成。

由市执法支队完成。

由市执法支队完成。

其中局机关完成6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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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支队完成41 家。

其中局机关完成5家、执法支队完成

10家。

由市执法支队完成。

由局机关完成。

由局机关完成。
（三）一般检查频次和时间安排。对一般检查单位抽查检查至

少一次。

五、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安排

根据市“双随机、一公开”领导组办公室工作要求，结合市应急

局工作实际，在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领域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 执法检查，其中包括部门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和部门

内“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被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和检查人员通

过“双随机、一公开”系统随机抽查后下发各科室。“双随机、一公

开”执法检查工作日不纳入测算范围。

六、保障措施

（一）严格监督检查计划编制。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山西省

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

定》《编制办法》《手册》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工作的通知》（吕政办发〔2015〕52号）的要求，结合本单位

实际，认真编制监督检查计划，做到“四个必须”：各级应急管理部

门编制的监督检查计划，必须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必须按规定报

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对监督检查计划执行中需要作出重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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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必须在作出决定之曰起30日内重新履行报批和备案手续；编

制的监督检查计划，必须列出重点检查单位名单。

（二）提升检查结果公开透明度。1.在冶金工贸行业、危险化

学品行业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2.持续运行专家参与

监督检查工作机制，科学合理安排专家参与监督检查，形成专家参

与监督检查的良性循环，保证监督检查质量。3.使用“互联网+监管”

平台，各执法科室在检查结束后，自行通过“互联网+监管”平台将

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录入。4.全面实行“双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

罚要在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报综合科，通过市公共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吕梁”）对社会进行公示。

（三）严格规范执法程序。监管执法人员在执行执法检查任务

时，必须2人以上共同参加，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现场检查规定，规范使用执法文书，严格执行

现场处理措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程序，依法行

使自由裁量权，形成执法闭环，规范执法活动。所有监督检查必须

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填写现场检查记录。

（四）推行三项制度。认真落实《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和《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个办法的通知》（晋政办发〔2019〕

55号）等规定，推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逐步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

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避免因执法不规范引发行政复

议和行政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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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执法问责。按照“谁执法、谁负责”的原则，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理。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涉嫌构成犯罪的，要严格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规定》（国务院第310号令）规定，依法向司法机关及时移送，不

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要把监督检查计划完成情况作为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问责，做到执法检

查不折不扣、不走过场，确保监督检查计划落实到位。

（六）强化督促落实。在本计划下发后，市应急局有关科室和

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每季度结束后5日内，要将本科室、

本单位检查计划完成情况以及执法检查台账（见附件5）报送综合

科，综合科将适时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各单位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需

要作出重大调整的，要在作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报综合科备案。年

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相关数据每年报本级政府。

附件：1.市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配置情况表

2.吕梁市应急管理局2021 年重点检查安排表生产经

营单位（93家）

3.吕梁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4.吕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行政执法工作日
测算说明

5.市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检查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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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配置情况表
机构名称

在编
人数

参加安全生
产执法人数

抽调人员 备 注

局

机

关

局领导 4 4 0

调研员 6 6 0

其他县级领导 6 6 0

办公室 1 1 0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科 4 3 0

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2 2 2

煤矿安全执法科 1 1 3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1 1 3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1 1 4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1 1 3

人事教育训练科 3 3 1

科技规划财务科 2 2 0

行政审批管理科 1 1 1

监察专员 1 1 0

减灾救灾科 1 1 2

自然灾害救援科 1 1 3

市执法支队 72 34 0

合计 108 6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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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2021年重点检查安排表

生产经营单位（93家）
序号 企业名称 实施单位 检查时间 备 注

1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贺西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人事教育训练科参、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2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3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矿井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4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二号矿井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5 山西神州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6 山西中阳华润联盛苏村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7 山西省中阳荣欣焦化有限公司高家庄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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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西临县华润联盛黄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9 霍州煤电集团吕临能化有限公司庞庞塔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人事教育训练科参、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

10 山西晋煤太钢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三交一号矿井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1 山西兴县华润联盛关家崖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2 山西兴县华润联盛车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3 山西兴县华润联盛峁底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4 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人事教育训练科参、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5 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兴县肖家洼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6 霍州煤电集团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方山木瓜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7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方山店坪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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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柳湾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19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阳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人事教育训练科参、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0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峪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1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曙光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2 山西汾西宜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3 山西汾西中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4 山西汾西香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5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兑镇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6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佳峰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人事教育训练科参、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7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朱家店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28 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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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

30 山西金地煤焦有限公司赤峪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文水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该矿井为新增的突

出矿井

31 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交城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该矿井为新竣工

投产矿井

32 山西方山瑞隆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方山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 年4月20
日市局检查发现重

大隐患

33 东义集团煤气化有限公司鑫岩煤矿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中阳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年4月27日市
局检查发现重大隐

患

34 山西吕梁离石西山亚辰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离石区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 年11 月19日
市局检查发现重大

隐患

35 山西吕梁离石王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离石区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 年11 月14日
省厅检查发现重大

隐患

36 山西柳林大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柳林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 年5月7日省
厅检查发现重大隐

患

37 山西楼俊集团泰业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临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年3月31日该
矿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死亡1人

38 山西柳林寨崖底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安全执法科，煤矿灾害防控监管科、
柳林县应急管理局 第三、四季度

2021年6月21日该
矿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死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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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2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3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贺西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4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5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柳湾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6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阳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7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曙光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8 山西神州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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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山西中阳华润联盛苏村煤业有限公司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0 霍州煤电集团吕临能化有限公司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1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朱家店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2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3 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4 山西汾西中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5 华电煤业山西锦兴肖家洼煤矿选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16 霍州煤电集团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洗煤厂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市直管煤矿附属洗
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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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铝山西分公司孝义铝矿西河底矿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2 交口县孝义铝矿温泉乡联办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3 中铝山东分公司交口辛庄铝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4 中铝山东分公司交口下桃花铝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交口牛槽沟铝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6 山西金地煤焦有限公司文水石灰岩料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7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袁家村铁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8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孝义铝矿克俄矿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9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孝义铝矿相王矿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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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铝集团山西交口兴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泥堆场）（干堆）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1 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中国铝业兴县氧化铝项目赤泥堆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2 太钢（集团）袁家村铁矿白化宇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3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汾阳西武堡铝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4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公司兴县杨家沟铝土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奥家湾铝矿1号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6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奥家湾铝矿2号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7 中铝山西分公司临县招贤孙家塔铝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18 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石山二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吕梁央企、省属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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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民爆企业重点检查安排表（生产经营单位11家）

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吕梁石油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吕梁销售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3 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4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2021年9月27日发生

一起高处坠落事故，死

亡1人

5 山西福龙煤化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技规划财务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6 山西东辉新能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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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西晋阳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8 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9 山西华鑫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10 山西焦煤集团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11 山西焦煤化工吕梁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 22 -

冶金工贸重点检查安排表（生产经营单位 10家）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责任单位 检查时间 备 注

1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白玉酒厂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省属企业

涉及涉爆粉尘

2 太钢集团岚县矿业公司球团部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一、二季度
省属企业

金属冶炼

3 吕梁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晋央企

有色企业

4
交口县天马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省属企业

涉及涉爆粉尘

5 山西杏花产区酒业集团酿造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6 中铝华润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涉爆粉尘

7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汾青酒厂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金属冶炼

8 山西省烟草公司吕梁市公司物流中心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涉及涉爆粉尘

9 中铝集团山西交口兴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人事教育训练科

科技规划财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驻晋央企

氧化铝

10 柳林县森泽煤铝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市执法支队 第三、四季度 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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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数量

市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岗位在册人员及抽调人员共58人，从

事安全生产执法人员35人，是机关执法岗位人数的60%。

二、总法定工作日 8715日

市应急局机关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安全生产执法

人员总数=249天×35人=8715个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

天数-双休日-国家法定假日=365天-105天-11 天=249天）。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 2548 日

（1）煤矿有关科室2124日。

1.重点检查矿井38座(市直管煤矿29座，县管煤矿9座），

全年每矿 2次，每组 5人，每次 2组，每矿 1.5日（含复查），

检查工作日为：38×2×5×2×1.5=1140（日）。

2.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对25座煤矿（16座

煤矿每矿2人，9座煤矿每矿 1 人）开展日常检查，每月到矿2

次，每次 1 日，12个月。检查工作日为（16×2×2×1+9×1×

2×1）×12=984（日）。

（2）危化品安全监督管理科68日。

重点检查企业11 家，每次参加2人、2日（含复查），检查工

作日为：11×2×2=44（日）。

一般检查企业6家，每次参加2人、2日，检查工作日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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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日）

（3）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72日。

重点检查企业18家，每次参加人员2人、2日（含复查），检

查工作日为：18×2×2=72（日）。

（4）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120日。

重点检查企业10家，每次参加人员2人、4日（含复查），检

查工作日为：10×2×4=80（日）。

一般检查企业5家，每次参加人员2人、4日（含复查），检查

工作日为：5×2×4=40（日）。

（5）人事教育训练科64日。

重点检查企业10家（从煤矿、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冶金

工贸重点检查安排表中抽取，参与联合监督检查），每次参加人员2

人、2日，检查工作日为：10×2×2=40（日）。

一般检查企业8家（安全生产培训机构），每次参加人员3人、

每家企业1 日，检查工作日为：8×3×1=24（日）。

（6）科技规划财务科 100日。

重点检查企业15家（从煤矿、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冶金

工贸各抽取3家，共计15家，参与联合监督检查），每次参加人员

2人、2日，检查工作日为：15×2×2=60（日）。

一般检查 10家安全评价机构，每次参加人员2人、2日，检

查工作日为：10×2×2=40（日）。

四、其他执法工作日 356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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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13个县（市、区）和26个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进行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1 次，分13个组，每组2人，每次5个

工作日，督导工作日为：13×2×5=130（日）。

（2）对13个县（市、区）和有关市直部门进行安全生产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督导，按照每年4次，分4个组，每组

2人，每次5个工作日，督导工作日为：4×4×2×5=160（日）。

（1）危化品行政许可472日。

危险化学品企业经营许可证核发，全年拟办220件，2人承办，

每件办理需要1 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220×2×1=440（日）。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全年拟办1 件，2人承

办，每件办理需要1 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1×2×1=2（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全年拟办6件，2人承办，

每件办理需要1 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6×2×1=12（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全年拟办6件，2人

承办，每件办理需要1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6×2×1=12（日）。

组织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全年预

计对3个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每次2

人参加，每次核查需要1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3×2×1=6（日）。

（2）非煤矿山行政许可270日。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全年拟办50件，2人承办，每

件办理需要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50×2×2=200（日）。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全年拟办10件，2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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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每件办理需要3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10×2×3=60（日）。

组织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全年预

计对5个非煤矿山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每次2人

参加，每次核查需要1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5×2×1=10（日）。

（3）金属冶炼行政许可4日。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全年拟办1 件，2人承

办，每件办理需要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1×2×2=4（日）。

（4）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变更等工作，全年拟办30

户，每次 2人，每次 1 天，30×2×1=60（日）。

（5）煤矿标准化验收。对2022年标准化时间过期的煤矿进

行标准化验收，全年拟办25座煤矿，每次4人，每次 1 天，25

×4×1=100（日）。

3.参与事故调查230日。

4.核实投诉举报360日。全年预计受理90件（人、次），2人

承办，每件（人、次）受理、批转、移送约需2个工作日，所需工

作日=90×2×2=360（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215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370日。

8.开展宣传教育培训140日。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80日。

10.组织安全生产突查和暗查暗访600日。

11.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

任务37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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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执法工作日 2709日。

1.机关值班730日。

2.参加学习、培训、会议572日。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192日。

4.参加党群活动240日。

5.年休假、病假、事假975日。

六、实际所需工作日 8998日。

实际所需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2548）＋其他执法工作

日（3561）＋非执法工作日（2709）=8818（日）。

需加班工作日=实际所需工作日（8818）－总法定工作日

（8715）＝1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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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吕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数量

吕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册人员72人，从事安全

生产执法人员34人，是机关在册人数的47%。

二、执法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8466天。

吕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

作日×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总数=249天×34人=8466个工作日（国

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双休日-国家法定假日=365天-105天-11

天=249天）。

（二）执法检查工作日4261 天。

截止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煤矿125座。生产矿井92座，建设

矿井10座；停缓建矿井12座，长期停产3座，未开工8座。其中

市直管煤矿共32座（中阳南山、吴家茆、石楼介板沟停建），正常

生产建设29座（省监管煤矿3座即沙曲二矿、店坪、木瓜），市重

点执法29座，县级监管煤矿93座。

重点检查矿井29座(市直管煤矿29座），每次参加人员5人、

5天（办案），执法工作日为：,29×5×5=725（天）。

截止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洗选煤及配煤型煤加工企业4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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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市直管煤矿附属洗煤厂16家（包括基建），县级监管洗选煤

及配煤型煤加工企业435家。重点执法洗（选）煤厂16家（直管），

每家2次、每次6人、每家5天（办案），执法工作日为：16×2

×6×5=960（天）。

重点执法检查企业18家，每次参加人员6人、5天（办案），

执法工作日为：18×6×5=540（天）。

重点执法检查企业11 家，每次参加人员4人、5天（办案），

执法工作日为：11×4×5=220（天）。

重点执法检查企业 10家，每次参加人员 2人、5天（办案），

执法工作日为：10×2×5=100（天）。

全年计划执法生产经营单位 93家，（采取双
随机、一公开，涉及煤矿、煤矿加工、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

冶金

工贸等行业及自然灾害领域）执法工作日为 1716天。（三）其他执法工作日1819天。

1.配合市局安全监管专员工作216天。

2.核查移交举报270天。

3.配合省市有关部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跨区域复杂案件查

处69天。

4.案件审查办理400天。

5.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816天。

6.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48天。



- 30 -

（四）非执法工作日2484天。

1.学习、培训会议816天。

2.机关值班312天。

3.检查指导下级执法部门工作26天。

4.参加党群活动312天。

5.病事假408天。

6.法定年休假610天。

（五）实际所需工作日8564天。

实际所需工作日=执法检查工作日+其它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4261+1819+2484=8564天。

需加班工作日=实际所需工作日-总法定工=8564-8466=9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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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市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检查台账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监督检查对象简要情况
行业领域 采取相关执法措施情况

执法人员信息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姓 名 执法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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